
信息披露

2023/4/11

星期二

B053

Disclosure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80元（含税）。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1,929,189,374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28,417,048股，以此计算2022年年度拟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342,139,018.68

元（含税）。 最终实际分配总额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时有权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总股数为准计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

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公司2022年度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股份累计支付金额为人民币724,513,822.62元，视同现金红利。 加上该等金额后，公司现金分红(含税)金额共计人民币1,066,652,841.30

元，占报告期内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70.99%。

2、公司本年度不向全体股东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期权行权、回购股份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本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会议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3年4月7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

案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充分考虑股东合理回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合理利润分配，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进行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提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采取以现金方式回馈上市公司股东，既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亦充分保障上市公司

股东稳定的投资回报。同时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的现金分红预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审核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切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采取以现金分红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充分保障了公司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理回报，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

长期发展。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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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召开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本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为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1981年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首席合伙人：李惠琦

执业证书颁发单位及序号：北京市财政局NO� 0014469

截至2022年末，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超过五千人，其中合伙人205名，注册会计师1,270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超过400人。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2021年度业务收入25.33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19.08亿元，证券业务收入4.13亿元。 2021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230家，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收费总额2.88亿元；本公司同

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14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已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9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2021年末职业风险基金1,037.68万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均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8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

分1次。 20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8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王远，注册会计师，1997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199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年开始在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份。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其来，注册会计师，2006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2019年开始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公

司审计报告3份。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方贵新，201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9年开始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0

年成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质控合伙人，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份、复核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2份。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

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费用

本期审计费用160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28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32万元，因业务需要发生的费用由本

公司另行全额支付，本期审计费用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考虑本公司业务规模、会计处理复杂程度，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所需配备的专

业审计人员和投入的工作量等因素确定。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2023年4月7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3年

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审计相关业务资格，有足够的专业胜任能力，能独立、

客观、公正进行审计业务，遵守相关的职业道德准则，同意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23年度审计服务机构，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证券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独

立、客观、及时的完成审计任务。 我们同意续聘其为公司2023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并出具审计报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相关业务审计资格，能顺利及时的完成公司年度审计工作。双方所约定的审计

费用是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经过协商确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其表决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继续聘请该事务所对本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3年4月7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3年度年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本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的服务机构。 本议案尚

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报备文件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十三次会议决议；

3、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之事前认可函；

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董事意见函。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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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

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拟向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9.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

序号 公司名称 最高担保额度（元）

1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3,350,000,000

2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830,000,000

3 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 1,820,000,000

4 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300,000,000

5 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 750,000,000

6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3,050,000,000

7 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1,910,000,000

8 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2,060,000,000

9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55,000,000

10 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 1,350,000,000

11 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 1,030,000,000

12 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650,000,000

13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105,000,000

14 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450,000,000

15 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 450,000,000

16 珠海市丽珠医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000

17 古田福兴医药有限公司 250,000,000

18 珠海市丽珠中药现代化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0

●本次担保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12.10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子公司担保总额为22.30亿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

司担保总额为189.80亿元。 上述担保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57.29亿元）的比例为59.36%，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截至本公告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3年4月7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59.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详情如下：

序

号

所

属

公

司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申请授信额度（元） 备注

1

健

康

元

国家开发银行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7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7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6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6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6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9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0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1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2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小计 RMB 10,500,000,000

22

丽

珠

集

团

国家开发银行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3 中国进出口银行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7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7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9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6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0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1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2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4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5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小计 RMB 15,400,000,000

合计 RMB 25,900,000,000

同时同意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等全资、控股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等下列银行申请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212.1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情如下表：

序号 担保公司 被担保对象

公司所

占股权

比例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最高担保金额

(元)

担保期

限（年）

担保

类型

备注

1

健康元

深圳市海滨

制药有限公

司

100%

国家开发银行 RMB 2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3,350,000,000

2

深圳太太药

业有限公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7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830,000,000

3

健康元海滨

药业有限公

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2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小计 RMB 1,820,000,000

4

焦作健康元

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

1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连带责任

担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1,300,000,000

5

新乡海滨药

业有限公司

1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连带责任

担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750,000,000

6

丽珠集团

丽珠集团丽

珠制药厂

100%

国家开发银行 RMB 2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进出口银行 RMB 200,000,000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30,000,0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70,000,000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3,050,000,000

7

珠海保税区

丽珠合成制

药有限公司

100%

国家开发银行 RMB 2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60,0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1,910,000,000

8

珠海市丽珠

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

100%

国家开发银行 RMB 1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进出口银行 RMB 200,000,000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70,000,0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14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2,060,000,000

9

丽珠集团新

北江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87.14%

国家开发银行 RMB 1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进出口银行 RMB 100,000,000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65,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

RMB 14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1,355,000,000

10

丽珠集团福

州福兴医药

有限公司

90.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1,350,000,000

11

丽珠集团

（宁夏）制

药有限公司

87.1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1,030,000,000

12

四川光大制

药有限公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650,000,000

13

丽珠集团利

民制药厂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105,000,000

14

焦作丽珠合

成制药有限

公司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450,000,000

15

珠海市丽珠

微球科技有

限公司

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小计 RMB 450,000,000

16

珠海市丽珠

医药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

司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200,000,000

17

古田福兴医

药有限公司

92.7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小计 RMB 250,000,000

18

珠海市丽珠

中药现代化

科技有限公

司

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与集团共享额度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3

小计 RMB 300,000,000

合计 RMB

21,210,000,

000

注：1、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北江公司）另一股东--珠海中汇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北江

公司股权8.44%）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新北江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8.44%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

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2、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兴公司）另一股东--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福兴公司股权75%）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福兴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

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3、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公司）的股东--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宁夏公司股权100%）

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宁夏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100%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

日止；

4、古田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田福兴）另一股东--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古田福兴股权75%）需出具《反

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古田福兴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5、珠海市丽珠中药现代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现代化）另一股东--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持有中药现代化股权25%）、四

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持有中药现代化股权25%）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中药现代化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25%的连

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本次担保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12.10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子公司担保总额为22.30亿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担保总额为189.80亿元。 上述担保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57.29亿元）的比例为59.36%，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盐路2003号

法定代表人：林楠棋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许可经营项目是：粉针剂（含青霉素类），片剂，

硬胶囊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吸入制剂（吸入溶液），粉雾剂，药用辅料，研发技术服务，检测技术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海滨制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97.87%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健康元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持有其

2.13%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05,672,226.64

负债总额 1,127,643,852.23

银行贷款总额 103,4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015,159,699.23

净资产 1,578,028,374.41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65,638,925.86

利润总额 391,000,274.66

净利润 338,108,175.07

2、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松坪山朗山路17号太太药业办公楼101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太太药业大厦一到二楼

法定代表人：林楠棋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口服液、片剂（激素类）、气雾剂（含激素类）、吸入制剂（吸入溶液）（含激素类）、鼻喷剂（激素类）、中

药提取车间｛粤20160146号｝的研发；保健食品的研发；消毒产品的批发。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口服液、片剂（激素类）、气雾剂（含激素类）、吸入制剂（吸入溶液）（含激素

类）、鼻喷剂（激素类）、中药提取车间的生产、销售；保健食品的生产、销售。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与本公司关系：太太药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1,958,625.51

负债总额 122,601,792.91

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9,277,589.97

净资产 359,356,832.60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6,233,079.39

利润总额 90,888,858.85

净利润 84,700,464.15

3、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辉路11号

法定代表人：谢友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不动产租赁。 ，许可经营项目是：化学原料药（含中间体）及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经营

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吸入溶液用低密度聚乙烯瓶的生产；开展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第一类

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关系：健康元海滨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25%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滨制药持有其75%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1,290,590.19

负债总额 159,953,814.71

银行贷款总额 21,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7,500,962.36

净资产 821,336,775.48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5,791,372.20

利润总额 421,009,052.45

净利润 367,737,228.67

4、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焦作市万方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林楠棋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工业酶制剂研发；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物饲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关系：焦作健康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75%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5%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57,155,420.12

负债总额 976,281,612.7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933,007,241.35

净资产 880,873,807.42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90,307,405.60

利润总额 291,714,989.69

净利润 254,709,404.68

5、新乡海滨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新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德东街坊

法定代表人：幸志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17,000万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不含中成药、中药饮片）（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上经营范围中不包括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中的领域）（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新乡海滨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滨制药直接持有其75%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诚实业有限公

司持有其25%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74,149,239.63

负债总额 1,194,069,916.38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192,265,202.66

净资产 380,079,323.25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62,365,683.64

利润总额 76,801,885.94

净利润 68,033,035.31

6、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

法定代表人：徐晓

注册资本：人民币4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诊断药品、医疗器械、卫

生材料、生物制品、生化试剂、医药中间体、保健食品、基因工程产品、化工原料、化妆品、技术转让成果、吸入制剂（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

入特別管理措施内容，涉及法律法规必须报经前置审批的，凭前置审批文件方可生产、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68,511,974.33

负债总额 1,760,305,029.05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614,998,610.56

净资产 2,608,206,945.28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40,906,522.07

利润总额 1,035,403,399.38

净利润 909,340,939.79

7、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保税区联峰路22号

法定代表人：郑滔

注册资本：人民币12,828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无菌原料药、原料药、医药制剂、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从事

上述产品同类商品的批发、零售（不设店铺）和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申请）；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的技术服务、仓储租赁。（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6,008,818.73

负债总额 819,324,876.01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817,134,263.5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975,923,075.97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30,006,266.19

利润总额 390,443,500.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35,215,615.68

8、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行政大楼5楼513、515、516、517室

法定代表人：陶德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经营范围：中西药制剂及原料、医药中间体等商品的进出口（具体按省经贸委粤经贸进字[1994]157号文经营）；批发：中成药、化学原

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许可证有效期至2024年8月15

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4,129,546.06

负债总额 169,097,613.48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68,714,222.25

净资产 105,031,932.58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9,586,528.23

利润总额 21,455,791.56

净利润 16,119,010.19

9、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清远市人民一路

法定代表人：温军贤

注册资本：人民币23,988.77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药品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兽药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

药生产许可证》）；一般经营项目：医药中间体的制造，化工原料及产品的制造，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制造，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

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医药相关产品及健康相关产业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翻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培训服

务，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18,941,114.38

负债总额 1,513,779,781.8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465,837,615.6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842,221,783.99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62,590,907.42

利润总额 676,593,677.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77,363,896.36

10、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江阴工业集中区南港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王为民

注册资本：美元4,170万

经营范围：药品、原料药、医药制剂中间体、食品添加剂及医药生产用的化工原材料（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

许可证经营）的生产、批发、零售；药品生产技术的研发、服务、转让（以上经营范围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灸、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

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 外文翻译服务；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及零配件、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厂房、机械设备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53,296,348.61

负债总额 480,252,282.45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442,988,369.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946,799,499.22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26,849,753.27

利润总额 500,422,327.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29,862,049.54

11、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宁夏平罗工业园区301省道南侧头石公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罗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L-苯丙氨酸、精氨酸；辅酶Q10；卡那霉素的生产、销售；兽药：盐霉素钠、盐霉素预混剂、恩拉霉素；盐酸林可霉

素、洛伐他汀；霉酚酸、美伐他汀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厂房、设备租赁。 （涉及许可证的按照许可证核准范

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控股子公司新北江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1,349,860.55

负债总额 917,560,893.88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914,516,838.33

净资产 383,788,966.67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29,814,407.23

利润总额 121,902,830.87

净利润 103,679,454.78

12、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外北街56号

法定代表人：蔡信福

注册资本：人民币14,9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中西药、中西成药，研究、开发新产品；销售本公司产品；批发保健品；中成药的生产、技术转让（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

审批的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未取得前置许可证的不得经营。 上述经营范围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20,302,489.79

负债总额 543,656,234.04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401,902,552.37

净资产 1,176,646,255.75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0,015,347.10

利润总额 95,796,093.52

净利润 83,307,837.88

13、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住所：广东韶关市工业西路89号

法定代表人：黄文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6,156.101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零售；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添加剂生

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饲料研发；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

添加剂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8,972,054.45

负债总额 415,935,033.33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387,758,364.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423,428,323.21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5,346,435.63

利润总额 117,109,346.4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0,667,164.01

14、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焦作市马村区万方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郑滔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以上范围中凡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

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生产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3,257,779.52

负债总额 230,214,312.54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30,054,312.62

净资产 83,043,466.98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8,406,039.04

利润总额 13,467,809.61

净利润 12,976,951.07

15、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微球大楼3楼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35,348.685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

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5,574,134.77

负债总额 6,909,385.46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6,909,385.46

净资产 298,664,749.31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985,505.42

利润总额 -23,194,441.29

净利润 -23,194,441.29

16、珠海市丽珠医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横琴国际商务中心901-9024室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80,269.43

负债总额 16,509.1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6,509.10

净资产 11,563,760.33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461,222.23

利润总额 1,067,853.75

净利润 1,038,516.88

17、古田福兴医药有限公司

住所：古田县黄田镇松峰村

法定代表人：王为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2,670万元

经营范围：原料药（单硫酸卡那霉素）生产；非无菌原料药（硫酸新霉素）生产；中间体（卡那霉素碱）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5,749,888.84

负债总额 30,771,621.1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7,199,908.88

净资产 104,978,267.74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011,316.61

利润总额 14,240,832.93

净利润 11,317,424.99

18、珠海市丽珠中药现代化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横琴新区豆蔻路1号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科研总部大楼412室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生产；化妆品生产。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进出口；药品

委托生产；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地

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342,477.68

负债总额 13,598,980.24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2,961,744.42

净资产 22,743,497.44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290,840.52

利润总额 -7,256,502.56

净利润 -7,256,502.56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尚未与上述授信银行签订正式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审议程序及意见

2023年4月7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本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共计259.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并同意本公司

为下属子公司等向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申请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12.1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人就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签署有关文件，本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本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及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经营业务需要，经审查，上述子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

2）本次授信担保相关少数股东将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担保风险可控；

3）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其审议表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公司的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23年3月31日，本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327,854.70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70%的子公司担保总额为198,101.16万

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总额为129,753.54万元。 上述担保余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资产（1,312,182.04万元）的24.99%：其中对本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290,014.70万元，对本公司联营企业金冠

电力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37,84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八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董事意见函。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上接B052版)


